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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设备技术要求、配备

与调用要求、安装、验收与检验要求、运行使用要求、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应急场所内开展快速、便携供热工作的组织，对于被临时征用为应急场所的其他类

型建筑的应急供热技术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2137-2015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GB/T 13611-2018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 13869-2017 用电安全导则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5624-2017 城镇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 

GB/T 36503-2018 燃气燃烧器具质量检验与等级评定 

GB/T 37228-2018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B 50168-201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T 51218-2017 机械工业工程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DB 13/T 2030-2014 低温催化燃烧器 

TSG 23-2021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急场所 emergency place 

用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时的临时保障人员生命安全的避险场地，如应急方舱、避难所、帐篷、

岗亭、山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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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5624-2017 中术语 2.1，有修改] 

3.2 应急清洁能源 emergency clean energy 

便于运输携带和操作应用的清洁能源，本文件所指应急清洁能源主要为天然气、液化丁烷、液化丙

烷等。 

[来源：GB/T 51218-2017 中术语 27.1.21，有修改] 

3.3 应急供热 emergency heating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具备高效、快捷等特点的供热方式。 

3.4 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 infrared radiation emergency heating by gas catalytic 

combustion 

燃气在催化剂表面燃烧，产生的红外线能量作为应急供热辐射热源的供热方式。 

3.5 辐射能量 radiant energy 

电磁波中电场能量和磁场能量的总和，也称电磁波能量。 

3.6 燃烧效率 combustion efficiency 

应急供热设备在燃烧过程中放热与输入化学能的比值，本文件中用η1表示。 

3.7 辐射吸收效率 radiation absorption efficiency 

人体皮肤吸收的红外线辐射能量与照射到皮肤上的红外线辐射能量的比值。 

3.8 预热时间 preheating time 

应急供热设备从启动到稳定燃烧所经历的时间。 

3.9 供热工作时长 heating work hours 

从应急供热设备启动到能源耗尽后自动关闭设备所持续的时间。 

3.10 热源面积 heat source area 

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设备发热部件的面积。 

3.11 直接红外能量 direct infrared energy 

燃气经应急供热设备燃烧器燃烧后产生的红外线能量。 

3.12 间接红外能量 indirect infrared energy 

覆有高发射率红外涂层的应急供热设备零件吸收直接红外能量后产生的二次红外能量。 CIE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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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适用条件 

4.1.1 应急供热宜在无供热设备设施或有常规供热设备设施，且无法满足人员供热保障需求时临时启用。 

4.1.2 应急供热应在开放、半开放和有自然通风条件的场所内使用。当多台应急供热设备同时使用时，

室内换气次数应不少于 3次/h。 

4.1.3 应急供热应保证人员生命安全为前提，保障人员基本供热。 

4.2 环境要求 

4.2.1 应根据事故突发状况对周围环境状况进行综合评定后，确定应急供热方案。 

4.2.2 应急场所周围环境应无事故风险。 

4.3 供热技术要求 

4.3.1 燃气催化燃烧的供热能源宜优先使用应急清洁能源，并优先选择当地既有的清洁能源种类，燃料

纯度应符合 GB/T 13611-2018 附录 A.1 的要求。  

4.3.2 应急供热燃烧应选择 “完全无焰燃烧”技术；催化剂应选择活性高的贵金属催化剂；催化剂载体

应选择抗腐蚀、隔热、耐热、防腐的多孔介质。 

4.3.3 备用燃料应放置或储存在远离热源和明火的位置。 

5 设备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应急供热设备不宜低于 DB 13/T 2030-2014 所规定的全部技术参数要求。 

5.1.2 应急供热设备外观、零部件的应完整，且无安全隐患。 

5.1.3 应急供热设备针对雨季、风雪等极端天气，应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5.1.4 应急供热设备宜减少占用地面空间，可灵活放置并方便固定，在恢复常规供热后，可快速收回或

储藏。 

5.1.5 应急供热设备应根据不同地区室外年平均最低气温条件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级储备。根据应急场所

的环境温度应分为Ⅰ级-Ⅳ级供热，分级条件见附录 A。 

5.1.6 应急供热设备应根据人员数量和基本需求合理配备。 

5.1.7 应急供热设备应具有灵活、轻便、可调节等特点，单个应急供热设备质量宜≤10kg。 

5.1.8 应急供热设备应包含预热模块、管路模块、燃烧板模块，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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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预热模块结构 b) 管路模块示意图 c) 燃烧板模块内部结构燃气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电陶瓷； 

2——燃气口； 

3——PT100 热电偶； 

4——预热开关； 

5——燃气旋钮； 

6——燃烧板进气口； 

7——应急清洁能源； 

8——燃烧板外壳； 

9——燃烧板隔热层； 

10——催化层； 

11——不锈钢网。 

图 1 应急供热设备结构图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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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供热设备功能及作用如表 1所示： 

表 1 应急供热设备功能及作用 

序号 组件名称 功能及作用 

1、4 压电陶瓷、预热开关 按下预热开关以在压电陶瓷上产生电火花 

2 燃气口 在预热期间提供燃气 

3 PT100 热电偶 与燃烧板贴合，感温 

5 燃气旋钮 控制燃气流量大小 

6 燃烧板进气口 提供催化燃烧的燃料 

7 应急清洁能源 提供应急供热设备燃烧的燃料 

8 燃烧板外壳 保护催化层不受损坏，并固定各组件 

9 燃烧板隔热层 减少热量传递至燃烧板背部 

10 催化层 应急清洁能源进行催化燃烧的位置 

11 不锈钢网 保护催化层不受损坏，提高发射率 

5.2 热源面积型号 

单个应急供热设备燃烧板的热源面积宜在 250mm×200mm~400mm×350mm 范围内，可分为四种型号，

见附录 A。 

5.3 供热温度 

5.3.1 应急供热设备的供热温度宜分成三种模式：低温供热，热源平均温度应在 300~350℃；中温供热，

热源平均温度应在 350~450℃；高温供热，热源平均温度应在 450~500℃。 

5.3.2 上述三种供热温度模式下的有效燃烧面积不应低于燃烧板热源面积的 80%。 

5.4 供热能源与设备 

供热能源宜优先使用应急清洁能源，为确保设备与能源之间的有效连接，在应急供热设备包装内应

提供通用接头。 

5.5 供热工作时长 

5.5.1 应急供热设备的供热工作时长应按照能源储备进行确定，储备量应保证不少于 2小时不间断中温

供热燃烧。 

5.5.2 长时间使用应急供热设备时，应具有间歇供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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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点火预热方式 

点火预热方式仅限以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电子打火方式。 

5.7 点火预热时间 

预热时间不应超过 5分钟。 

5.8 设备寿命 

5.8.1 催化剂持续有效使用时间应≥8000 小时。 

5.8.2 设备零部件使用时长要求： 

a)设备零部件的储存应确保在阴凉干燥处，金属外壳应保证 10 年内无生锈和变形； 

b)气管应优先使用不锈钢波纹管；当采用橡胶气管时，安全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2年。 

5.9 红外线能量 

5.9.1 催化燃烧红外辐射能量应以直接红外能量为主，间接红外能量为辅。 

5.9.2 催化燃烧红外线的直接辐射能量的主波峰范围应在 3~10μm之间；充分燃烧时，可包含小于 3μ

m范围波长。 

5.9.3 应急供热稳定燃烧产生的红外线能量范围宜为（不包括间接红外能量）：短波＜3μm，3μm≤中

波≤10μm，长波＞10μm。 

5.10 燃烧与辐射吸收效率 

应急供热设备的燃烧效率和辐射吸收效率的能效等级分为四级，见表 2。其中 1级最高，4级最低。 

表 2 应急供热设备能效等级 

效率值 

（η%） 

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燃烧效率η1 99 96 93 90 

辐射吸收效率η2 80 75 70 65 

6 配备与调用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应急供热设备的配备与调用主要针对大面积人口转移、撤离或疏散后的临时建筑应急供热。 

6.1.2 应急供热设备的配备与调用应由具备技术操作能力的人员协作完成。 

6.1.3 应急供热设备的配备与调用数量和设备功率应按照应急供热事故级别和寒冷预警级别分级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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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应急供热事故级别 

6.2.1 指挥应急供热工作的机构级别应符合 GB/T 37228-2018 中附录 D.1 的内容。 

6.2.2 突发事件相应级别应符合 GB/T 37228-2018 中附录 D.2 的内容。 

6.2.3 应急供热事故级别和寒冷预警级别见附录 A。 

6.3 能源供应要求 

标准燃气配置应与应急供热设备同时供应和送达，备用燃气应在确保初始燃气耗尽前送达。 

6.4 应急供热设备的选型 

应急供热设备应按照设备热源面积和设备辐射功率选型，选型关系见附录 A。 

7 安装、验收与检验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应急供热设备的安装应按照产品安装说明操作。 

7.1.2 验收时应检查应急供热设备外表面是否带有防触碰、防明火、防挤压等安全标识。 

7.2 设备安装 

7.2.1 应急供热设备到达应急场所前应完成预安装，并保证应急供热设备功能正常使用。 

7.2.2 应急供热设备到达应急场所后应以按压、旋转、卡扣的方式连接应急供热设备和应急清洁能源。 

7.3 设备验收 

应急供热设备在应急场所只需清点数目即可，验收项目应在应急事件发生之前、在供应方提供设备

之后，由相关应急管理部门进行验收，验收要求见附录 B。 

7.4 设备检验与维护 

7.4.1 一般规定 

7.4.1.1 应急供热设备检验应在验收时抽样检查，抽样比例为 20%，抽样样品应按照随机、均匀抽样。 

7.4.1.2 检验要求见附录 B。 

7.4.2 设备维护 

7.4.2.1 应急供热设备维护应包括设备生产后的维护和应急供热事故结束后的维护。 

7.4.2.2 设备生产后的维护应由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安排月检/年检，由专业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检修和

维护。 

7.4.2.3 应急供热事故结束后的维护应在受灾者撤离场所，应急管理部门统一回收设备后，由专业人员

进行检修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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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使用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应急供热设备由专业人员操控，应告知使用者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8.1.2 应急供热设备运行过程中应避免安全隐患的发生。 

8.1.3 应急供热设备的上方或热源出口不应有杂物。 

8.2 操控要求 

8.2.1 应急供热设备的供热温度应由专业人员调试，避免使用者误操作。 

8.2.2 应急供热设备出现故障时，应首先关闭燃气、断开电路，经专业人员核查后，当不涉及安全隐患

时，可重新启动设备；当涉及到安全隐患时，不得尝试重启。 

8.2.3 应急供热设备燃烧过程应保证燃料充分燃烧。 

8.2.4 更换燃气瓶时，应确保周围无明火或静电。新的燃气瓶更换后，应检查连接处无渗漏。 

9 安全要求 

9.1 一般规定 

9.1.1 应急供热设备的生产、运输、安装、使用、拆卸过程不能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9.1.2 应急供热设备的电气部件应符合 GB/T 13869-2017 的规定。 

9.1.3 应急供热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排放的有害气体应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 

9.2 人员安全保障 

9.2.1 应急供热设备导致火灾时应优先确保场所人员的安全，立刻用消防设施灭火，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若应急供热设备起火应使用干粉灭火器，若房间物品起火，应按照火源性质分类使用灭火器。 

9.2.2 使用应急供热设备过程时，应确保周边无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9.2.3 二次事故发生时，应优先保护人员生命安全。 

9.2.4 应急场所应专门设置疏散通道，疏散通道内禁止放置任何物品。 

9.3 设备使用安全 

9.3.1 不应使用明火检查燃气是否漏气。 

9.3.2 不应以应急供热设备说明书以外的使用方法进行操作。 

9.3.3 不应用任何物品挤压、覆盖应急供热设备。 

9.3.4 使用过程中闻到焦糊、燃气、刺激性等味道时，应立刻关闭燃气、断开电路，并实施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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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配套设施安全 

9.4.1 应急供热空间内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9.4.2 应急供热空间内应设置消防通道，并确保消防通道通畅。 

9.4.3 应急供热设备配备的电池、燃气瓶等能源配件应符合相关防火防爆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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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应急供热设备的选型 

A.1 应急供热设备的选型应依据应急场所环境温度、施救人数、应急供热设备功率等共同选择，见表

A.1。 

表 A.1 应急供热设备的选型表 

应急场所的 

环境温度 

（T 环境℃） 

应急供热事故级别 

寒冷预警

级别 

施救人数 

（人） 

设备调用 

台数 

（台） 

设备热源面积

型号 

mm 

单个设备

功率 

KW 

  -30＜T 环境≤-20 

低温应急供热（Ⅰ

级） 

红色 人数≥30 台数≥15 

400×350 

大型 

≥1.8 

 -20＜T 环境≤-10 

中度低温应急供热

（Ⅱ级） 

橙色 10＜人数≤30 5＜台数≤15 

350×300 

中型 

≥1.4 

-10＜T 环境≤0 

轻微低温应急供热

（Ⅲ级） 

黄色 3＜人数≤10  2＜台数≤5 

300×250 

小型 

≥1.0 

 0＜T 环境≤10 

温和低温应急供热

（Ⅳ级） 

蓝色 人数≤3 台数≤2 

250×200 

微型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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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应急供热设备的检验、验收要求 

B.1 设备的检验与验收 

B.1.1 检验、验收过程应根据 GB/T 36503-2018 规定的内容进行质量检验。 

B.1.2 应急供热设备安装完成后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要求执行。 

B.1.3 检验人员应为设备供应单位专门检验人员或持有国家相关职业证书的人员。 

B.1.4 设备送达后应根据设计文件进行数量、型号清点和审核。 

B.1.5 应对安装质量进行检验，如漏装、错装、功能、外观。 

B.1.6 应急供热设备安装后应进行开机检查，发现与设计参数不吻合时应进行现场调试。 

B.1.7 验收时应保证以下文件的齐全与完整：设备出库记录、设备运输记录、设备开箱与开箱检验记录、

工程中调整记录、设备受损和修理记录等。 

B.1.8 验收要求：设备外观和性能完好率应大于 95%；电气线路、燃气管路或接口和阀门等完好率应大

于 99%。在必要时可选择抽样检查，合格率应大于抽样数的 99%。 

B.1.9 应急供热设备内含有的电气元件应符合 GB 50168-2018 的规定。 

B.1.10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 B.1： 

表 B.1 检验项目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 目测法 

2 能源 GB/T 12137-2015  

3 燃烧性能 红外热成像法 

4 燃气管配件 涂液法、浸水法（GB/T 12137-2015） 

B.2 应急供气装置和措施的检验与验收 

B.2.1 检验与验收要求应按照 TSG 23-2021 第 3.2-3.4 节规定的内容进行。 

B.2.2 检测方法应按照 TSG 23-2021 第 4.8-4.12 节规定的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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